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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株洲炬鑫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租赁株洲市金山科技工业园

株洲市恒瑞包装实业有限公司厂内的闲置厂房建设年产 5 吨半导体新材料——

高纯无水三氯化镓项目，项目占地 750 ㎡，以 99.999%级高纯金属镓及电子级氯

化氢气体等为原料，设计年产高纯无水三氯化镓 5t/a。项目总投资约 700 万元。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把项目

可能引起的有关环境问题告诉公众，使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可以使项目建设

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同时通过公众参与，可获知公众对项目的各种看法、意

见；在环评过程中充分采纳公众可行性建议和合理诉求，有利于建设单位进一步

优化环境保护措施，减轻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书，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中修改内容：“影响评价工作

程序中，将公参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为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生态环境部发布了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部令第 4 号，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规定，本公司在“年产 5吨半导体新材料——高纯无水三氯化镓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实施

了该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项目信息公示情况简述如下：

2021年 2月 27日，本公司委托长沙空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年产 5吨

半导体新材料——高纯无水三氯化镓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本公司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的规定，于 2021年 3

月 1日在“湖南环评与排污许可信息网”进行了项目第一次公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本公司依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的规定，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进行了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第二次公示）：

1）、2021年 3月 8日~3月 19日在“湖南环评与排污许可信息网”上进行了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公示时限为 10 个工作日；

2）、2021年 3月 8日~3月 19日在项目所在地---租赁厂房---恒瑞包装厂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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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和厂区入口---安德里路与映日路交界处东侧同一硬质合金公司围墙上，以张

贴公告的形式进行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公示时限为 10个工作日；

3）、2021年 3月 13 日、3月 18日在《法制周报》进行了 2次征求意见稿信

息公示。2021年 4月 13 日、4 月 19日在《株洲晚报》进行了 2 次征求意见稿

信息公示。

2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第九条的规

定：

第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

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

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根据上述规定，本项目第一次环评信息的公示情况如下：

2.1 公开日期及内容

第一次公示公开日期为 2021年 3月 1日（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第 3个工作日）；

第一次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1年 3月 1日～3月 12 日共 10 个工作日；

第一次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及其联系方式、环境影

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

方式和途径等。

2.2 公开方式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站为“湖南环评与排污许可

信息网”，网址https://www.hnhppw.com/gongshi/4/1095.html。网上公示截图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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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3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湖南环评与排污许可信息网网站上共有

20余次浏览，但未收到公众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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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十条、

第十一条的规定：

第十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

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第十一条 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

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

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本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信息。

根据上述规定，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的公示情况如下：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本公司于2021年3月8日~3

月19日进行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

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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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信息公示同时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三种方式：

方式 1： 网络公示

本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在“湖南环评与排污许可信息网”网站上进行了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网址为

https://www.hnhppw.com/gongshi/4/1101.html，网络平台选取符合要求。公示

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8 日～3月 19 日，共 10 个工作日。网上公示截图见下图。

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方式 2： 报纸公示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第十一条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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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要求，本公司在《法制周报》进行了 2次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法制周报

由湖南日报社主办，2005 年 8 月 22 日正式创刊。《法制周报》以打造“中国最

具影响力的法制类新闻周报”的品牌为理想目标，在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领域持

续发力，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品牌价值，先后获评“中国最具价值创新传媒”，

“湖南省十佳报社”，“湖南省青年文明号”等荣誉是湖南最具影响力和公信度

的平面媒体，全国都市报方阵中的强势品牌和领先劲旅，选取法制周报进行环评

信息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相关要求。报纸公示共 2次，第 1次 2021 年 3 月 13

日；第 2次 2021 年 3 月 18 日。截图如下：

图 3 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按照株洲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在株洲晚报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进行了再次公示，第 1次：2021 年 4 月 13 日；第 2次：2021 年 4 月 19 日，

截图如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B1%E5%93%8D%E5%8A%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BD%E5%B8%82%E6%8A%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BA%E5%8A%BF%E5%93%81%E7%89%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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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3 刊登株洲晚报 A04版

2021-04-19 刊登株洲晚报 A08版

方式 3：张贴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 号）中第十一条中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

期限不得少于10 个工作日”的要求，在项目网络公示期间，本公司于2021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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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9日在项目所在地：租赁厂房---恒瑞包装厂大门外和厂区入口---安德里路与

映日路交界处东侧同一硬质合金公司围墙上张贴公告，公示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信息公示。

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告公示照片见图4。

租赁厂房---恒瑞包装厂大门外 项目厂区入口---安德里路与映日路交界处

东侧同一硬质合金公司围墙上

图 4 现场公示照片

3.2.4 其他

环评第二次公示期间只采取了网络、报纸、张贴公示方式三种方式进行公示。

3.3 查阅情况

在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到公司查阅项目环评报告

征求意见稿纸质版。

3.4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在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期间，湖南环评与排污许可信息网网站上

共有 50余次浏览，但未收到公众对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拟建项目在两次公示期间，本公司未组织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

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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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公示期间，本公司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本公司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本公司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虽然在本项目环评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本公司在本项目今后的建

设运营过程中仍将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并加强日常环境

管理，确保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废气、废水、噪声达标排放，确保固体废物妥善

处置，杜绝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和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尽最大努力减轻本项

目建设运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争取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支持。

6 其他

1、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正式向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申请报批时，将按株洲市生

态环境局要求在株洲市生态环境局网站上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和本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将在本公司存档备查。

7 附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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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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